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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从制度分析角度入手，通过制度绩效模型对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性质进行界定，认为以

“奥运争光”为目标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应由政府提供，在供给中更重视它的社会效应，而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标的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应由市场供给。在此基础上探讨政府竞技体育管理的职能，合理定位我国竞技体育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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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based on theory of public goods，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nd ground-
ed on an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model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competitive sports service products，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lympic Glorious service products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eanwhile the athletic sports service prod-
ucts for economic gains as the goal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market supply． Thanks to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sports man-
agement，the research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rational orientation of our country spor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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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我国体育事业发

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举国体制的运作模

式下，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竞技

体育的实力水平快速提高，突出表现在 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2010 年广州亚运会上我国名列金牌榜

第一，表明竞技体育水平既达到了辉煌与大成的高

度，也意味着迎来告别历史、开创未来的新起点［1］。
2009 年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

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奋斗目标，为我国竞技体育

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因此，如何提升竞技体育

发展的水平和效应，更好地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

合理配置有限的体育资源，对于“十二五”时期实现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及建设体育强国的目

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有必要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从判别竞技体育服务产品

的性质入手，研究竞技体育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

为明确政府的职能关系和职能限度，深化竞技体育

体制改革提供重要依据。

1 文献综述

关于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研究，国内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 黄勇潮认为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具有信息

性、身体操作性和秩次性的特征; 卢文云认为我国奥

运争光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

的纯公共产品，政府对奥运争光类竞技体育服务产

品的有效供给应起着主导作用; 黄毅、李建立认为竞

技体育利益也有公益和私益，我国竞技体育自建国

以来一直具有极强的公共利益性质，长期以来一直

被视为是“完全公共物品”，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

育具有了私益属性; 马志和、戴健、杨晓晨等认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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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育物品可以分为公共体育物品、私人体育物品

和准公共体育物品 3 大类，政府、体育企业和非营利

体育组织应分别提供竞技体育公共物品、竞技体育

私人物品和竞技体育准公共物品，政府的竞技体育

管理职能应界定为提供竞技体育公共物品、间接管

理体育组织、制定竞技体育公共政策、对竞技体育物

品生产进行宏观调控; 杨雪认为体育竞赛表演属于

俱乐部产品，是准公共产品，可以使用“选择性进

入”的方式有效地排他，从而降低私人提供产品的

交易成本，激励私人提供准公共产品。
目前的研究对我国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

组织制度安排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尚存在两个问题:

( 1) 现有文献大都以传统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按

照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两个特征把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分为竞技体育公

共物品、竞技体育私人物品和竞技体育准公共物品

三类。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

特征来看，一种产品的公共产品性质应该是“天然”
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无法改变的，那以

此为判定依据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性质应该也是

不变的; 因此现有文献又把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分为

竞技体育公共物品、竞技体育私人物品和竞技体育

准公共物品，又说明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性质并不

是“天然”不变的。因此现有文献运用传统的公共

物品理论不能够明晰解释现实中作为公共产品与私

人产品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并存现象。( 2 ) 现有文

献依据传统公共产品理论对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性质

进行分析，对于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究竟应该由政府

供给还是市场供给，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基于以

上问题，笔者试图从制度经济学视角，重新界定竞技

体育服务产品的性质，为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供给提

供最优制度安排，从而明确竞技体育领域内政府职

能关系，确定政府职能边界。

2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是竞技体育生产活动的成

果，以各种竞赛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一种非实

物形态的竞技体育劳动成果，是竞技体育主体的劳

务与竞技体育物质生产条件相结合的产物。竞技体

育服务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即具有满足人们的生活

消费需要的功能，是通过提供“满足人们特殊观赏

性需要的服务产品”来满足人们观赏愉心方面的特

殊需求给消费者带来效用，因此它是马克思所划分

的消费资料即消费品中重要的服务消费品。供给竞

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效应应从三方面来衡量。( 1 ) 精

神效应: 运动员通过在竞技舞台上不断取得优异成

绩，夺取大赛冠军，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

凝聚力，提升国家形象，这也是综合国力提高的象

征; ( 2) 社会效应: 通过供给体育服务产品吸引更多

的人关注体育、参与体育，推动群众体育的开展;

( 3) 经济效应: 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竞赛工作人员

通过提供供消费者观赏的各种运动竞赛和体育表

演，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并产生经济收益。从供给竞

技体育的收益看，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水平提高的判

定依据是以竞技体育活动对人及社会所产生的三方

面综合效应来确定。

3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性质判别模型

在公共产品理论研究中，引用最为广泛的是萨

缪尔森的论述。萨缪尔森认为，对于纯公共产品，每

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他人对该产品消

费的减少，同时概括出纯公共产品存在消费非竞争

性( non-ivalry) 和非排他性( non-xcludability) 这两个

基本特征。而与其相对应的私人产品则具有排他性

和竞争性，介乎两者之间的具有排他性与非竞争性

的产品为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为

公共资源，即从根本上看是认为一种产品的公共产

品性质是“天然”决定的。但现实中竞技体育服务

产品的公共产品性质往往并非天然决定的，竞技体

育服务产品的公共产品性质会因时、因地不同和变

化的，比如各地的竞技体育水平并不相同，一些竞技

体育项目如足球、乒乓球可以市场化，这更多地是由

于“后天”制度的安排，因此可以从制度分析角度重

新对竞技体育的公共产品性质进行判别。
从制度安排角度来看，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性

质，不是由消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而是在一

定经济条件下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选择的结果。竞

技体育服务产品的供给，本质就是通过一定资源配

置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产品的

生产都需要在一定技术水平下投入生产要素，可以

认为以何种方式供给耗费的生产成本是无差别的;

但在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如果以私人产品提供则需

要通过市场交换因而存在交易成本，而如果以公共

产品方式提供，从制度安排角度就是由政府直接提

供给消费者，因而节省了市场交易成本; 但另一方

面，如果以私人产品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价格

则是由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决定，由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调节达到均衡状态，作为生产者会遵循

边际收益 = 边际成本的原则进行生产，而消费者遵

循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消费，均衡产量由供给和需

求相互作用决定; 但如果以公共产品提供，作为产品

的供给者政府而言，必然要满足消费该产品的所有

·246·

第 6 期第 28 卷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不同消费者对某种竞技体育

服务产品的效用评价是不同的，其中某些消费者可

能对从消费该产品中得到的效用水平很低，甚至趋

近于零，因此对于供给者而言，会存在该产品供给的

整个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即存在超额供给的相

对效率损失。
对比两种制度安排所带来的不同经济效率，可

以从供给效率角度构建制度绩效模型来判别竞技体

育服务产品究竟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应由私

人提供还是政府提供。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以 Te 代

表一种产品由政府当作公共产品提供，产生的交易

成本节约所带来的效率，Rm 代表产品由政府作为

公共产品提供而发生的超额供给带来的效率损失，

以 Fi 代表产品性质判定制度绩效，则有:

F i = Te + Rm

当 F i ＜ 0，即该产品当作公共产品提供的交易

成本节约小于超额供给效率损失，则该产品应当作

为私人产品提供; 当 F i ＞ 0，即该产品当作公共产品

提供的交易成本节约大于超额供给效率损失，则该

产品应该当作公共产品提供; 在 F i = 0 时，则该产品

是既可以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又可以作为私人产

品来提供，两种制度安排有同样的制度绩效。因此，

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对于任意一竞技体育服务产品

由何种方式来提供，是追求效率最优的结果，可以依

据制度绩效模型选择一个最优制度安排，其产品性

质应结合具体绩效分析来进行判别，如下图所示，传

统公共产品理论中，纯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无穷大，

因此由政府供给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无穷大，F i ＞ 0
始终成立; 纯私人产品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供给，

超额供给效率损失会无穷大，F i ＜ 0 始终成立; 而介

乎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需要

依据经济效率最优( 即交易成本节约和超额供给效

率损失的综合比较) 来判定应当作为私人产品由市

场提供还是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并且随着相

关经济条件的变化，经济效率会产生变化，此类产品

也会在由政府供给还是私人供给之间进行转化。

图 1 不同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供给方式选择示意图

4 中国政府的竞技体育管理职能

我国竞技体育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以奥运会为最

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政府在发展竞技体育中兼顾管理者和部

分供给者的双重身份，合理定位政府竞技体育管理

职能是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
4． 1 以“奥运争光”为目标的产品供给

根据判别产品属性的制度绩效模型可知，竞技

体育服务产品的供给需要从制度绩效判断得出，目

前我国的一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能够对整个社会产

生正外部性，例如，一些以“奥运争光”为目标的竞

技体育服务产品，奥运金牌会带给社会中每一个消

费者极大满足，设想此类产品由私人进行供给，必要

时再“出售”给消费者，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市场

交易成本会比较高: ( 1 ) 培养奥运冠军投资具有长

期性，该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资产专用型程度高，

这使交易双方不会轻易退出交易关系，从而增加交

易难度; ( 2) 培养奥运冠军投资具有不可预测性，交

易双方对于未来是否能获取金牌没有十足把握，市

场不确定性大，交易合约很难达成; ( 3) 双方交易目

的就是为了通过在国际比赛中获取金牌，因此交易

频率低，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就会增加，交易难度

也增大。也就是说，此类产品由政府提供，节约的交

易成本 Te 会很大。而另一方面，以“奥运争光”为

目标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传导的精神效应和社会效

应大，奥运金牌会带给社会中每一个消费者满足程

度大，即消费者效用水平高，超额供给效率损失很低

甚至为零，因此综合高交易成本节约和低效率损失，

可以得出总的制度绩效 F i ＞ 0，该产品以公共产品

形式供给是社会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因此政

府作为这类产品的供给者是必要的。
4． 2 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标的产品供给

对于一些以为观众提供竞赛表演服务获得收益

为目标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例如，中国的四大职业

联赛( 篮球、足球、排球和乒乓球) ，市场需求大，社

会普及程度高，经济效应大，其资产专用型程度低，

市场的不确定性小，交易频率高，因而其交易成本

低，即如果由政府提供其交易成本节约带来的效应

Te 较小; 从效率角度讲，如果纯粹由政府免费提供

此类产品，就意味着要供给到满足一定范围内的所

有居民，而不同消费者对于某种竞技体育表演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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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偏好乒超联赛的消费者不一

定偏好足球甲级联赛，该消费者从观看足球甲级联

赛中得到的满足水平即单位效用水平会很低，因此

如果由政府来提供该类产品，对于全社会来说就存

在产品的社会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即超额供给

效率损失 Rm 比较大，两方面综合来看，总的制度绩

效 F i ＜ 0，因此该类产品由政府供给效率较低，需要

作为私人产品由市场供给。而且政府本身能力和资

源投入总量是有限的，超额供给使其面临巨大的财

政压力，因此，该产品由私人通过市场提供可以带来

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就要求政府把该类竞技体育的

供给向社会扩大参与范围，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不同

社会成员的需求。
4． 3 政府的管理职能

为了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提高，政

府需要具备的职能有: ( 1) 配置问题，即决定供给的

数量和种类，具体问题包括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划和

预算财政，协调不同项目和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

( 2) 融资问题，即竞技体育成本的补偿; ( 3 ) 决定供

给的方式，政府可以承担起供给部分竞技体育服务

产品的职能，直接投入资源增加竞技体育产出，也可

鼓励或授权其他社会力量扩大参与，例如体育社团

组织、体育经济公司、个人( 家庭) 等; ( 4 ) 承担起作

为管理者的宏观调控和外部监督职能，如通过立法

对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训练、竞赛、退役运动

员安置等问题予以明确，通过拨款、资助、投资、奖

励、招标、政府采购和公益信托等手段对竞技体育的

规模、速度、项目进行调控等，这些都是政府的竞技

体育管理职能所在。

5 启 示

( 1) 基于承担供给部分以“奥运争光”为目标的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职能，政府必须调整公共财政

体制下竞技体育经费的支出比例和竞技体育经费的

分担结构。以“奥运争光”为目标的竞技体育服务

产品由政府提供比较有效率; 但目前政府在供给过

程中，更多地重视金牌数量和名次带来的精神效应

而相对忽略它的社会效应，因此，在中国从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政府在供给竞技体育服

务产品中应对投入产出进行效益评价，改善经费结

构，把运动训练与竞赛活动带来的全民健身效应和

社会对于体育的关注度纳入综合评价中，提高竞技

体育服务产品的社会边际效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对竞技体育的需求。
( 2) 重视以“奥运争光”为目标和以获取经济收

益为目标的两类产品的融合和转化。从分析中可以

看出，以“奥运争光”为目标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在

以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由政府供给效率较

高，奥运金牌数量和名次虽然是反映一国竞技体育

水平的重要指标，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奥运金

牌数量和名次的日趋提高，数量和名次已不能完全

代表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国际上一些重要的

大型单项体育比赛的巨大影响力也逐步体现。例如

李娜“单飞”后在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上夺得单打冠

军，不仅提升中国形象，而且会带来网球人口的增

加，另外还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可以说私人供给

“单飞”效率高于政府供给( 由国家队集体行动) 。
从李娜的特例中也可以看出，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

经济性质是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选择的结果，是随

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对于两类产品要

依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和供给效率高低来选择最优的

供给主体。作为原有主要供给主体，政府要积极引

导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以及个人有选择的参与供给竞

技体育服务产品，提升体育的魅力和文化价值，改变

单一的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发展竞技体育的模式，积

极发展职业联赛，一方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

能进一步促进运动竞赛水平提高，提高供给效率。
( 3) 政府应当依法界定和规范竞技体育的管理

职能，切实把政府的竞技体育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

竞技体育发展服务和为体育组织和企业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上来。随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的

竞技体育管理职能也应转到公共服务上来，通过制

定有效的制度规则来维护竞技体育资源的公平配

置，保证竞技体育的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立良好

的市场秩序，为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创造公平竞

争的外部环境，以提高竞技体育的水平和质量。
( 4) 政府必须依法放权，将自主权归还于体育

协会和俱乐部，变微观管理为宏观调控。目前我国

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仍属于政府管理主导型，现有

的竞技体育管理系统中，体育协会代替政府行使职

权，政府集决策、协调和操作三种角色于一身，实践

证明这种微观管理方式不利于有效地发挥政府职

能，不利于调动社会组织和企业管理经营的积极性，

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政府应更多地发挥宏

观调控职能，依法对竞技体育发展质量和数量进行

整体控制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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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每年七、八月都会举行，那达慕大会传统竞赛项

目一般设 8 大项: 速度赛马、赛走马、赛骆驼、拔河、
摔跤、押加、射箭、叼羊，表演项目包括姑娘追、跑马

拾哈达、武术等。草原上的骑马、射箭、摔跤被蒙古

族称为“男儿三艺”，那达慕大会上“男儿三艺”也成

为群众体育的主要活动。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

民族”，那达慕的赛马项目本身也是他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技能，从体育的角度来看，这也成为当

地依赖草原环境的重要群众体育活动。
从西北地区农村群众体育开展的现状来看，与

山、水、沙漠、草原等自然环境因素相关的体育项目

( 活动) 各地均有开展，如前文所述，很多项目已形

成一定的品牌，带动了当地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开

展，但有些体育项目与活动还处于一种定期开展的

“赛事”，农村居民真正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专门进

行体育锻炼的人群不多，尚未形成一种经常性的农

村群众体育活动。这种原因不是单纯的因为农村居

民不愿意利用自然环境进行体育锻炼，主要是农村

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到自身经济、观念意识、文化

素质水平、锻炼方法与知识掌握情况等多方面因素

的制约。但自然环境对农村群众体育开展的影响是

肯定的，这种影响是因为农村居民本身的生活离不

开自然环境，这些活动都处于一种自然选择的状态。
当地农村群众即便没有依山锻炼，但长期生活于大

山之中使他们的“脚力好”; 即便没有去游泳强身，

但长期生活于河流、湖泊周边使他们“水性好”; 即

便没有去骑马健体，但他们长期生活于草原上马背

使他们“马术好”。基于西北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

所形成的体育特色文化，及其因山、水、沙漠、草原等

自然环境因素形成的各种体育项目( 活动) 影响着

当地农村群众体育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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